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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桃 園 縣 政 府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桃 園 縣 政 府 公 告 暫 緩 受 理 電 子 遊 戲 場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及 營 業 級 別 證 之 措 施 ，

全 部 函 退 原 申 請 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， 對 於 業 者 之 申 請 案 未 依 期 限 積 極 辦 理

， 顯 與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有 悖 。 又 對 於 經 濟 部 之 確 定 訴 願 決 定 ， 未 依 訴 願 決

定 意 旨 ， 依 期 限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， 致 影 響 相 關 業 者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實 體 工 作

權 益 及 正 當 法 律 救 濟 程 序 之 程 序 權 益 ， 均 核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民 國 ( 以 下 同 )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至 四 、 五 月 間 ， 桃 園 縣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依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管

理 條 例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檢 具 相 關 資 料 向 桃 園 縣 政 府 ( 以 下 簡 稱 縣 府 ) 申 請 核 發 電 子 遊 戲 場

業 之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及 營 業 級 別 證 ， 經 縣 府 於 同 年 八 月 七 日 以 府 建 登 字 ○ 九 一 ○ 一 六 八

四 二 九 號 函 公 告 「 暫 緩 受 理 申 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有 關 事 項 」 ， 停 止 受 理 縣 轄

內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有 關 事 項 、 停 止 已 受 理 申 請 案 件 之 審 理 發 證 作 業 等 之 申

請 ， 並 全 部 函 退 原 申 請 人 。 該 等 業 者 認 其 權 利 受 違 法 處 分 之 損 害 ， 不 服 縣 府 處 分 ， 遂 向

訴 願 機 關 即 經 濟 部 提 起 訴 願 ， 經 濟 部 以 原 處 分 違 法 ， 因 而 撤 銷 原 處 分 ， 命 原 機 關 另 為 適

法 之 處 分 。 然 縣 府 對 此 具 有 拘 束 各 關 係 機 關 之 訴 願 決 定 ， 卻 未 依 法 於 期 限 內 另 為 適 法 之

處 分 ， 致 人 民 的 權 利 無 以 保 障 ， 應 予 糾 正 促 其 改 善 。 茲 提 出 事 實 與 理 由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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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公 告 暫 緩 受 理 電 子 遊 戲 場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及 營 業 級 別 證 之 措 施 ， 並 全 部 函

退 原 申 請 相 關 登 記 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， 又 對 於 業 者 之 申 請 案 未 依 期 限 積 極 辦 理 ， 顯 與

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有 悖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( 一 ) 桃 園 縣 政 府 公 告 暫 緩 受 理 電 子 遊 戲 場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及 營 業 級 別 證 之 措 施 ， 有 違 法

治 國 家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。  

１ 、 按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行 政 程 序 之 開 始 ， 由 行 政 機 關 依 職 權 定 之 。 但 依

本 法 或 其 他 法 規 之 規 定 有 開 始 行 政 程 序 之 義 務 ， 或 當 事 人 已 依 法 規 之 規 定 提 出 申

請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是 以 ， 行 政 機 關 受 理 人 民 依 法 申 請 之 案 件 ， 自 應 依 規 定 開 始 進

行 審 核 。  

２ 、 次 依 經 濟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函 請 內 政 部 、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及 法 務 部 表 示 意

見 ， 以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管 理 條 例 第 十 一 條 、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二 十 五 、 二 十 六 條 、 行 政

程 序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、 一 百 五 十 一 條 皆 難 以 為 公 告 暫 緩 受 理 之 依 據 ， 亦 未 授 權 主 管

機 關 得 就 申 請 案 件 為 暫 緩 受 理 之 處 分 ， 遂 以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經 商 字 第 ○ 九

二 ○ 二 ○ 八 二 七 一 ○ 號 函 縣 府 「 暫 緩 受 理 申 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有 關 事

項 」 所 援 引 之 法 源 難 據 以 為 公 告 暫 緩 受 理 之 依 據 ， 函 請 縣 府 衡 酌 考 量 。 又 按 經 濟

部 對 桃 園 縣 遊 藝 場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所 詢 地 方 機 關 授 引 「 電 子 遊 藝 場 業 輔 導 管 理 規 則 」

第 十 條 規 定 之 行 政 授 權 方 式 不 予 受 理 電 子 遊 藝 場 業 申 請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乙 案 ， 曾 於

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以 經 ( 八 九 ) 商 七 字 第 八 九 二 一 八 四 八 ○ 號 函 中 指 出 ， … 至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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頒 電 子 遊 戲 場 管 理 條 例 並 無 前 揭 行 政 授 權 方 式 之 相 關 規 定 ( 按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十

九 日 經 廢 止 之 電 子 遊 藝 場 業 輔 導 管 理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授 權 直 轄 市 、 縣  ( 市 ) 主

管 機 關 對 於 第 一 項 之 申 請 ， 如 認 有 礙 公 共 安 全 、 安 寧 或 其 他 公 共 利 益 之 虞 時 ， 得

就 其 營 業 級 別 種 類 、 登 記 家 數 及 所 在 區 位 予 以 限 制 。 ) ， 對 於 申 請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、

遷 址 、 或 增 加 該 項 營 業 項 目 時 ， 若 申 請 辦 理 登 記 遭 拒 ， 自 可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救 濟 ，

以 保 障 合 法 權 益 。  

３ 、 復 依 經 濟 部 訴 願 決 定 意 旨 均 略 以 ： 於 無 法 律 依 據 及 法 律 授 權 情 形 下 ， 就 非 自 治 事

項 之 電 子 遊 戲 場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， 將 申 請 案 件 發 還 ， 自 有 違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及 憲 法 所

揭 保 障 人 民 工 作 權 、 財 產 權 之 意 旨 ；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應

予 保 障 ， 故 人 民 之 營 業 自 由 ， 實 為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所 涵 攝 之 內 容 ； 行 政 程 序 法 等

相 關 行 政 法 規 並 未 有 如 民 事 訴 訟 法 停 止 訴 訟 程 序 之 規 定 ， 行 政 機 關 殊 不 得 僅 以 政

策 決 定 暫 緩 辦 理 或 研 擬 相 關 法 規 程 序 為 由 ， 停 止 行 政 程 序 之 審 查 。 基 此 ， 縣 府 建

設 局 遂 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簽 請 縣 長 撤 銷 該 公 告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九 日 公 告 撤 銷 之 。  

４ 、 綜 上 ， 本 案 縣 府 於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七 日 以 府 建 登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一 六 八 四 二 九 號 函 公

告 停 止 受 理 縣 轄 內 申 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有 關 事 項 、 停 止 已 受 理 申 請 案

件 之 審 理 發 證 作 業 ， 並 全 部 函 退 原 申 請 相 關 登 記 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， 有 違 法 治 國

家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。   

( 二 )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於 業 者 之 申 請 案 均 未 依 期 限 積 極 辦 理 ， 顯 與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有 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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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按 商 業 登 記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，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商 業 登 記 案 件 之 期 間 ， 自 收 件 之 日

起 至 核 准 登 記 之 日 止 ， 不 得 逾 七 日 。 但 依 前 條 規 定 通 知 補 正 期 間 ， 不 計 在 內 。 及

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發 證 辦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， 直 轄 市 政 府 或 縣 ( 市 ) 政 府 應 於 商 業 登 記 法 第

二 十 二 條 所 定 期 間 內 ， 將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案 件 辦 理 完 竣 。 是 以 ， 行 政 機 關 受 理 人 民

申 請 之 案 件 ， 自 應 於 法 定 期 間 內 完 成 審 查 流 程 。  

２ 、 經 查 ， 本 件 相 關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陸 續 於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起 備 具 文 件 向 縣 府 申 請 電 子

遊 戲 場 之 營 業 登 記 ， 惟 縣 府 均 遲 至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份 起 始 逐 一 退 回 申 請 業 者 之 案

件 。 茲 將 申 請 日 期 及 縣 府 退 件 日 期 整 理 如 表 一 ：  

  表 一 ：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之 申 請 未 依 期 限 積 極 辦 理 一 覽 表  

編 號 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 申 請 人  提 出 申 請 日 期   縣 府 退 件 日 期  備 註  

０ １  夢 幻 世 界 電 子 遊 戲 場  趙 盛 中 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０ ２  永 祥 電 子 遊 戲 場  張 芸 溱 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０ ３  元 成 電 子 遊 戲 場  馮 雅 慧 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０ ４  金 旺 旺 電 子 遊 戲 場  江 政 雄 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０ ５  伯 爵 電 子 遊 戲 場  池 美 英 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０ ６  豆 豆 龍 電 子 遊 戲 場  林 文 東 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０ ７  金 運 電 子 遊 戲 場  池 美 英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日 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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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 ８  迪 士 尼 電 子 遊 戲 場  李 佳 蓉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０ ９  新 象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瑞 興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  

１ ０  富 都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智 昆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１ １  東 京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德 文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１ ２  紅 上 天 電 子 遊 戲 場  莊 錦 德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１ ３  尊 龍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俊 麟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  

１ ４  賓 拉 登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學 誠 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１ ５  香 格 里 拉 電 子 遊 戲 場  李 佳 蓉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四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１ ６  威 利 王 電 子 遊 戲 場  黃 俊 獅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六 日 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  

１ ７  京 華 城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政 鴻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八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１ ８  小 叮 噹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政 鴻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八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１ ９  大 時 鐘 電 子 遊 戲 場  謝 志 寬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  

２ ０  東 方 明 珠 電 子 遊 戲 場  徐 秋 敏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  

２ １  拉 斯 維 加 電 子 遊 戲 場  徐 秋 敏 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２ ２  延 隆 電 子 遊 戲 場  陳 振 兆 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五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２ ３  福 元 電 子 遊 戲 場  林 慶 泉 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２ ４  北 極 星 電 子 遊 戲 場  呂 志 清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三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

 六  

２ ５  大 富 翁 電 子 遊 戲 場  傅 鍾 傳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三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  

２ ６  菲 力 電 子 遊 戲 場  許 禮 智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九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  

２ ７  啟 良 電 子 遊 戲 場  詹 仁 聰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九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 
２ ８  米 樂 奇 電 子 遊 戲 場  趙 龍 山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２ ９  華 德 電 子 遊 戲 場  張 再 發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３ ０  愛 爾 康 電 子 遊 戲 場  陳 潤 洪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３ １  獅 子 王 電 子 遊 戲 場  呂 春 玲 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  

３ ２  長 春 藤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俊 良 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３ ３  大 蘋 果 電 子 遊 戲 場  陳 又 丕 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３ ４  阿 拉 丁 電 子 遊 戲 場  劉 為 仁 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３ ５  和 信 電 子 遊 戲 場  鄭 順 禧 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 

３ ６  新 東 陽 電 子 遊 戲 場  傅 鴻 昌 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３ ７  龐 克 龍 電 子 遊 戲 場  汪 治 民 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  

３ ８  亞 細 亞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正 達 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
３ ９  金 順 利 電 子 遊 戲 場  江 政 雄 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  

４ ０  一 級 棒 電 子 遊 戲 場  高 玉 蕊 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五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 

４ １  皇 鼎 電 子 遊 戲 場  塗 秀 情 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五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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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２  遊 戲 男 孩 電 子 遊 戲 場  徐 志 強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 

４ ３  大 滿 貫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建 龍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 

４ ４  久 和 電 子 遊 戲 場  呂 鴻 森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  
３ 、 綜 上 ， 縣 府 對 於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合 法 提 起 之 申 請 ， 依 法 應 於 法 定 期 限 內 作 成 實 體

准 駁 之 處 分 ， 本 縣 府 應 依 商 業 登 記 法 相 關 規 定 依 法 完 成 申 請 案 件 之 審 核 程 序 ， 縣

府 對 各 該 業 者 怠 於 法 定 期 間 內 積 極 辦 理 ， 致 久 延 未 決 ， 顯 置 相 關 業 者 權 益 於 不 顧 ，

並 與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相 違 背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於 經 濟 部 之 確 定 訴 願 決 定 ， 未 依 訴 願 決 定 意 旨 ， 依 期 限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，

致 影 響 相 關 業 者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實 體 工 作 權 益 及 正 當 法 律 救 濟 程 序 之 程 序 權 益 ， 核 有 違

失 。    

( 一 ) 按 訴 願 有 理 由 者 ， 受 理 訴 願 機 關 應 以 決 定 撤 銷 原 行 政 處 分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， 並 得 視 事

件 之 情 節 ， 逕 為 變 更 之 決 定 或 發 回 原 行 政 處 分 機 關 另 為 處 分 。 但 於 訴 願 人 表 示 不 服

之 範 圍 內 ， 不 得 為 更 不 利 益 之 變 更 或 處 分 。 前 項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原 行 政 處 分 ， 發 回 原

行 政 處 分 機 關 另 為 處 分 時 ， 應 指 定 相 當 期 間 命 其 為 之 ， 訴 願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定 有 明 文 。

又 同 法 第 九 十 五 條 前 段 及 第 九 十 六 條 分 別 規 定 ， 訴 願 之 決 定 確 定 後 ， 就 其 事 件 ， 有

拘 束 各 關 係 機 關 之 效 力 。 原 行 政 處 分 經 撤 銷 後 ， 原 行 政 處 分 機 關 頇 重 為 處 分 者 ， 應

依 訴 願 決 定 意 旨 為 之 ， 並 將 處 理 情 形 以 書 面 告 知 受 理 訴 願 機 關 。 是 以 ， 原 處 分 機 關

對 於 相 關 業 者 經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原 處 分 後 ， 即 應 本 於 該 確 定 訴 願 決 定 之 意 旨 ， 依 法 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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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重 新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， 並 將 處 理 情 形 以 書 面 告 知 受 理 訴 願 機 關 ， 始 符 合 訴 願 法 之

要 求 並 保 障 訴 願 人 之 權 益 。  

( 二 ) 經 查 ， 本 案 相 關 業 者 之 訴 願 程 序 ， 業 經 經 濟 部 撤 銷 原 縣 府 處 分 ， 並 責 成 縣 府 於 收 受

訴 願 決 定 書 後 三 個 月 內 ， 就 業 者 設 立 登 記 申 請 是 否 符 合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管 理 條 例 相 關

條 文 所 設 定 之 要 件 為 實 體 審 查 後 ，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。 然 縣 府 未 依 該 訴 願 決 定 重 新 另

為 處 分 ， 反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始 逐 一 個 別 函 文 要 求 業 者 ， 檢 具 相 關 文 件 重 新 提 出 申 請 。

茲 就 訴 願 決 定 及 縣 府 重 新 申 請 函 文 日 期 整 理 如 表 二 ：  

   表 二 ：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於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之 申 請 案 ， 未 依 訴 願 決 定 書 意 旨 於 期 限 內 另 為

適 法 處 分 一 覽 表  

編 號 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者  負 責 人  經 濟 部 訴 願 決 定 書 發 文 日 期  縣 府 要 求 重 新 申 請 函 文 日 期  

０ １  迪 士 尼 電 子 遊 戲 場  李 佳 蓉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

０ ２  亞 細 亞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正 達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０ ３  新 象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瑞 興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０ ４  長 春 藤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俊 良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０ ５  一 級 棒 電 子 遊 戲 場  高 玉 蕊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

０ ６  東 方 明 珠 電 子 遊 戲 場  徐 秋 敏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

０ ７  遊 戲 男 孩 電 子 遊 戲 場  徐 志 強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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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 ８  威 利 王 電 子 遊 戲 場  黃 俊 獅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０ ９  華 德 電 子 遊 戲 場  張 再 發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１ ０  菲 力 電 子 遊 戲 場  許 禮 智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１ １  新 東 陽 電 子 遊 戲 場  傅 鴻 昌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１ ２  愛 爾 康 電 子 遊 戲 場  陳 潤 洪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１ ３  獅 子 王 電 子 遊 戲 場  呂 春 玲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

１ ４  北 極 星 電 子 遊 戲 場  呂 志 清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１ ５  金 旺 旺 電 子 遊 戲 場  江 政 雄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１ ６  拉 斯 維 加 電 子 遊 戲 場  徐 秋 敏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１ ７  賓 拉 登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學 誠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１ ８  大 富 翁 電 子 遊 戲 場  傅 鍾 傳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

１ ９  金 順 利 電 子 遊 戲 場  江 政 雄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０  龐 克 龍 電 子 遊 戲 場  汪 治 民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１  尊 龍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俊 麟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２  皇 鼎 電 子 遊 戲 場  塗 秀 情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３  香 格 里 拉 電 子 遊 戲 場  李 佳 蓉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４  大 滿 貫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建 龍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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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５  富 都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智 昆 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６  永 祥 電 子 遊 戲 場  張 芸 溱 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九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７  大 蘋 果 電 子 遊 戲 場  陳 又 丕 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２ ８  久 和 電 子 遊 戲 場  呂 鴻 森 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２ ９  元 成 電 子 遊 戲 場  馮 雅 慧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四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七 日  

３ ０  大 時 鐘 電 子 遊 戲 場  謝 志 寬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 

３ １  東 京 電 子 遊 戲 場  曾 德 文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

３ ２  阿 拉 丁 電 子 遊 戲 場  劉 為 仁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

３ ３  金 運 電 子 遊 戲 場  池 美 英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

３ ４  京 華 城 電 子 遊 戲 場  吳 政 鴻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３ ５  紅 上 天 電 子 遊 戲 場  莊 錦 德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３ ６  和 信 電 子 遊 戲 場  鄭 順 禧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３ ７  啟 良 電 子 遊 戲 場  詹 仁 聰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

３ ８  福 元 電 子 遊 戲 場  林 慶 泉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 

３ ９  延 隆 電 子 遊 戲 場  陳 振 兆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 

４ ０  伯 爵 電 子 遊 戲 場  池 美 英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 

( 三 ) 綜 上 ， 縣 府 對 於 經 濟 部 之 訴 願 決 定 ， 未 依 法 於 期 限 內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， 顯 已 違 反 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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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置 訴 願 人 之 權 益 懸 而 不 決 ， 不 僅 無 法 滿 足 實 體 權 益 之 保 障 ， 更 造 成

訴 願 人 的 時 間 、 金 錢 、 精 神 等 耗 費 。 雖 縣 府 陳 稱 ， 實 乃 肇 因 於 公 告 暫 緩 受 理 而 將 全

案 相 關 文 件 悉 數 退 回 ， 故 頇 由 申 請 人 重 新 申 請 ， 但 由 於 各 該 訴 願 人 皆 未 重 新 送 件 再

次 提 出 申 請 ， 致 縣 府 均 無 從 據 以 開 始 審 核 之 程 序 。 惟 縣 府 前 之 否 准 處 分 既 經 撤 銷 ，

理 應 回 歸 至 最 初 受 理 狀 態 ， 而 仍 繫 屬 於 縣 府 ， 自 無 所 謂 應 重 新 申 請 之 問 題 。 縱 所 辯

屬 實 ， 又 縣 府 最 初 係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始 首 次 發 文 要 求 迪 士 尼 電 子 遊 戲 場 申 請

人 李 佳 蓉 重 新 向 縣 府 申 請 相 關 營 業 登 記 ， 然 此 距 經 濟 部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經 訴

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六 一 二 七 八 八 ○ 號 函 之 訴 願 決 定 ， 將 屆 三 個 月 ， 足 認 縣 府 對 於 經 濟 部

之 訴 願 決 定 未 能 積 極 正 視 。 尤 有 甚 者 ， 對 於 新 象 電 子 遊 戲 場 、 長 春 藤 電 子 遊 戲 場 及

愛 爾 康 電 子 遊 戲 場 等 個 案 ， 竟 未 注 意 時 程 ， 於 三 個 月 後 ， 始 發 函 通 知 業 者 重 新 向 縣

府 提 出 申 請 。 是 以 足 見 縣 府 對 於 經 濟 部 之 訴 願 決 定 未 能 正 視 ， 有 礙 訴 願 機 關 依 法 命

重 為 處 分 之 意 旨 ； 另 縣 府 未 積 極 命 訴 願 人 重 新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確 實 保 障 訴 願 當 事 人 之

權 益 ， 亦 難 謂 已 善 盡 依 法 行 政 之 職 責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綜 上 論 結 ， 桃 園 縣 政 府 公 告 暫 緩 之 措 施 ， 並 全 部 函 退 原 申 請 相 關 登 記 之 電 子 遊 戲 場 業

者 ， 又 對 於 業 者 之 申 請 未 依 期 限 積 極 辦 理 ， 顯 與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相 違 背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再 者

， 對 於 經 濟 部 之 確 定 訴 願 決 定 ， 未 依 意 旨 於 期 限 內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， 致 影 響 相 關 業 者 之 實

體 工 作 權 益 及 正 當 法 律 救 濟 程 序 之 程 序 權 益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上 開 違 失 情 節 均 影 響 電 子 遊 戲 場

業 者 之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障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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